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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

沪统办字〔2021〕8 号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度

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统计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

虚作假的一系列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夯实各级统计机构的主体责任，

持续保持对统计违纪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，形成上下联动、协调

推进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合力，根据《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

2021 年度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统办执法字〔2021〕10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统计工作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1 年度统计执

法检查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坚持问题导向。执法检查聚焦统计法定职责履行、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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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违法现象有效治理。重点查处四种统计违法行为：一是作为统

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不真实

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；二是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

员要求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、人员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；

三是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伪造、篡改统计资料；

四是地方人民政府、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、单位的负责人

要求统计机构、统计人员或者其它机构、人员伪造、篡改统计资

料。

（二）紧盯重点区域重点对象。对统计数据波动明显异常、

统计违法行为多发频发的地区，应当结合数据评估、税务资料比

对等因素，选取数据差异大的统计调查对象作为执法检查对象。

其他地区也应参考数据审核、税务资料比对等因素，选取数据有

差异的统计调查对象作为执法检查对象。各区统计局抽选的执法

检查对象原则上应征得市统计局同意。

（三）统筹兼顾相关专业。执法检查的范围应涵盖规上工业

企业、固定资产投资、限上批发和零售业、限上住宿和餐饮业、

规上服务业、建筑业、房地产等专业，其中，规上工业企业、固

定资产投资项目单位执法检查数量分别不少于本地区本单位执

法检查总数量的 20%。数据波动异常的能源资源、劳动工资、企

业研发活动等统计专业，也应选取一定数量的统计调查对象开展

执法检查（相关专业执法检查重点指标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四）严格执法检查流程。统计执法检查，不同于一般的工



- 3 -

作调研、工作检查，是统计机构依法依规对统计法律法规的实施

情况的监督检查，是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行为。各区统

计局应当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统一规范、文明执法、高效

廉洁原则，依法依规严格按照执法检查规范开展执法检查工作，

规范制作各环节执法文书，依法履行检查通知、现场检查、行政

处罚等各环节程序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杜绝软执法、

假执法、选择性执法。对于执法检查中发现并查实的统计违法行

为，有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部门职责，依据党内法规、统计法律

法规规定，追究有关统计调查对象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。市

统计局届时将组织对执法检查合法合规性情况开展抽查，视情对

不依法不规范情况进行通报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工作任务。综合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任务要求、各区

“四上”单位数量、执法检查力量等因素，合理量定各区工作任

务（具体检查任务清单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时间节点。各区统计局应及时将各季度执法检查情况

填报在《统计执法检查处理情况调查表》中，并按照时间节点报

送（即 4 月、7 月、10 月、次年 1 月的 15 日 18 时前），具体要

求参照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 2021 年统计执法检查处理情况调

查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21〕43 号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统计局要高度重视统计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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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工作，精心组织，抓好工作部署，制定检查方案，细化任务

分解，明确工作进度，保质保量完成 2021 年度统计执法检查任

务。

（二）及时报告执法检查情况。各区统计局要及时、准确填

报《统计执法检查处理情况调查表》，认真审核，确保填报口径

统一、填报内容完整准确。同时，还需按季向市局报送《统计执

法检查台账》（附件 3）。各区统计局要加强与市局的日常沟通联

系，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应及时报告。

联系人：钱萍，联系电话：53857760，传真：33764114，

地址：威海路 48 号 8 楼 F-2 室。

附件：1.相关专业执法检查重点指标

2.各区执法检查任务清单

3.统计执法检查台账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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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相关专业执法检查重点指标

序号 专业 重点指标

1 规上工业 工业总产值、营业收入

2 固定资产投资 本年完成投资

3 限上批发零售业 商品销售额

4 限上住宿餐饮业 营业额

5 建筑业 建筑业总产值

6 房地产业 商品房销售面积

7 规上服务业 应付职工薪酬、应交增值税、营业收入、本年折旧、营业利润

8 能源 煤炭消费量合计、电力消费合计等主要能源消费量指标

9 劳动工资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、从业人员工资总额

10 企业研发 研究开发人员合计、研究开发费用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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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各区执法检查任务清单

区 持证人数 四上单位数
检查单位数

合计 其中：工业 其中：投资

黄浦区 5 3095 30 6 6

徐汇区 4 4290 30 6 6

长宁区 5 2643 30 6 6

静安区 4 3247 30 6 6

普陀区 3 2297 20 4 4

虹口区 3 1725 20 4 4

杨浦区 2 1381 20 4 4

闵行区 6 5209 30 6 6

宝山区 7 2887 30 6 6

嘉定区 4 2588 30 6 6

浦东新区 8 12292 50 10 10

金山区 3 1518 20 4 4

松江区 4 3083 30 6 6

青浦区 4 2351 30 6 6

奉贤区 3 2098 20 4 4

崇明区 5 432 10 2 2

合计 70 51136 430 86 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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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统计执法检查台账

序
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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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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